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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644962.htm 「新旧大纲增删说明」 2010年

刑法大纲又有巨大变动，犯罪论体系又恢复为四要件理论，

因此总则部分考点的变动很大。今年新增考点3个，删除考

点7个，变更考点20个，新增司法解释4个。 新增考点： 1. 第

九章 第一节 “刑罚与刑罚权”中，新增考点“刑罚权”。 刑

罚权即由国家设定和运用刑罚的权力。刑罚是刑罚权的外在

表现，刑罚权则是据以确立刑罚并保证其运行的源泉。两者

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我国刑罚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没

有国家的统治权，就没有刑罚权。刑罚权体现的是国家和犯

罪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刑罚权只能对犯罪人本人行使，如果

犯罪人死亡，针对具体犯罪的刑罚权就会因为失去行使对象

而消灭。对于刑罚权，按照权力内容构成和运行方式的不同

，可分为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 （1）制刑权，是指国

家为适应惩治犯罪的需要，在刑事立法中创立、设置刑罚的

权力。它包括确立刑罚的体系及与其相配套的刑罚制度；设

定各个犯罪的法定刑；对现行立法中的刑种、法定刑以及刑

罚制度进行修改、补充或者废止，使之更加完善。对刑罚的

立法解释，也是制刑权的一部分。在我国行使制刑权的，只

能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无权设立刑罚。 

（2）量刑权，即刑罚裁量权。它由人#83006f>民法院依法统

一行使，其他任何机关都不具有这一权力。量刑活动要求人

民法院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构成犯罪的人依法判处



与之相应的刑罚；不构成犯罪的，提供则不得适用刑罚。对

于具有免除刑罚情节的，法院也可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可见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量刑是定罪的结果，定罪权与量刑权

的有机组合，构成刑事审判权。 （3）行刑权，是指执行机

关对犯罪人强行执行刑罚的权力。其主要特点是： 1）行刑

权的主体，必须是依法具有执行刑罚权力的机关。按照我

国#000000>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同的刑种由不同的执行机

关执行。大多数刑罚由监狱执行，少数由公安机关执行，有

的由人民法院执行。 2）执行的范围只能是刑罚，刑事强制

措施的执行不属于行刑权的范畴。 3）执行的对象，必须是

已经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的犯罪人。 4）执行的依据，必须

是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裁定，未经人民

法院判决、裁定或者超出判决、裁定执行刑罚的行为，都是

对量刑权和行刑权的否定。上述三项权力并非相互独立、性

质不同的几种刑罚权，而是刑罚权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相

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刑罚权的整体。其中制刑权即

刑罚立法的设定权，是刑罚权的基础，而其他刑罚权则是制

刑权的归宿。而在量刑权和行刑权中，量刑权是刑罚权的核

心内容。量刑权既是对制刑权的具体落实，又是行刑权的依

据。 2.第二十八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2）妨害司法罪 

”中，新增普通罪名“破坏监管秩序罪”。 本罪是指依法被

关押的罪犯，违反监管法规，破坏监管秩序，情节严重的行

为。犯本罪的，根据《刑法》第315条的规定处罚。 本罪主体

是依法被关押的已决犯，依法被关押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

不能成为本罪主体。 客观方面表现为以下行为： （1）殴打

监管人员的； （2）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的； （3



）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的： （4）殴打、体罚或者

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监管人员指使依法被

关押的罪犯，殴打或者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的，对监管人员的

行为，应以虐待被监管人罪论处。 3. 第三十三章 “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7）：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中，新

增重点罪名“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

，是指自然人或者单位，违反国家规定，在境内非法买卖醋

酸酐、乙醚、三氯甲烷或者其他用于制造毒品的原料或者配

剂的行为。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买卖制毒物品（具体品

种范围按照国家关于易制毒化学品管理的规定确定）。根据

有关司法解释，法律 教 育网提供违反国家规定，实施下列行

为之一的，应认定为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 （1）未经许

可或者备案，擅自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2）超出

许可证明或者备案证明的品种、数量范围购买、销售易制毒

化学品的； （3）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变造、失效的许可

证明或者备案证明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 （4）经营

单位违反规定，向无购买许可证明、备案证明的单位、个人

销售易制毒化学品的，或者明知购买者使用他人的或者伪造

、变造、失效的购买许可证明、备案证明，向其销售易制毒

化学品的； （5）以其他方式非法买卖易制毒化学品的。 本

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行为人必须明知是制毒物品。对

于走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查

获了易制毒化学品，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其他

证据，经综合审查判断，可以认定其“明知”是制毒物品而

走私或者非法买卖，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 （1

）改变产品形状、包装或者使用虚假标签、商标等产品标志



的； （2）以藏匿、夹带或者其他隐蔽方式运输、携带易制

毒化学品逃避检查的； （3）抗拒检查或者在检查时丢弃货

物逃跑的； （4）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关

、边防等检查的； （5）选择不设海关或者边防检查站的路

段绕行出入境的； （6）以虚假身份、地址办理托运、邮寄

手续的； （7）以其他方法隐瞒真相，逃避对易制毒化学品

依法监管的。 在本罪的认定中需要注意： （1）易制毒化学

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未办理许可证明或者备案

证明，购买、销售易制毒化学品，如果有证据证明确实用于

合法生产、生活需要，依法能够办理只是未及时办理许可证

明或者备案证明，且未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可不以非法买

卖制毒物品罪论处。 （2）为了制造毒品或者走私、非法买

卖制毒物品犯罪而采用生产、加工、提炼等方法非法制造易

制毒化学品的，根据《刑法》第22条的规定，按照其制造易

制毒化学品目的的不同，分别以制造毒品、走私制毒物品、

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的预备行为论处。 （3）明知他人实施走

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犯罪，而为其运输、储存、代理进

出口或者以其他方式提供便利的，以走私或者非法买卖制毒

物品罪的共犯论处。 （4）走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行为同

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根据《

刑法》第350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数量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

罚。此外，应注意量刑时适用《刑法》第356条关于再犯从重

处罚的规定。 删除考点： 1.删除考点“刑法的分类、 刑法的



体系与解释” 2.删除考点“论理解释” 3.删除“犯罪论体系

”整节内容4.删除“刑罚的体系概述” 整节内容5.删除“刑罚

执行概述 ” 整节内容6.删除考点“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强

令违章冒险作业罪” 7.删除考点“扰乱法庭秩序罪” 变更考

点： 与旧大纲相比，2010年新大纲的变更主要在于：总则部

分犯罪论体系的变动。除此以外，其他部分也有小幅度地调

整，具体情况如下： 1.新大纲第一章第一节 刑法的概念、性

质、任务和机能删除刑法的分类，调整为：刑法的概念、性

质、任务和机能。 2.新大纲第二章第一节 犯罪的概念将文理

解释调整为：社会危害性 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性。 3.新

大纲第二章第二节 犯罪的分类中保留考点自然犯与法定犯、

亲告罪与非亲告罪，将国事犯罪与普通犯罪调整为：“危害

国家安全罪、普通刑事罪”，将“基本犯、加重犯与减轻犯

”调整为：“基本犯、结果加重犯”；将“隔隙犯与非隔隙

犯”调整为“即成犯、状态犯 和继续犯”。 4.旧大纲第三章 

构成要件该当性、第五章 有责性，调整为：新大纲第三章 犯

罪构成， 考试内容调整为： 第一节 犯罪构成概述犯罪构成的

概念（犯罪构成的法定性 犯罪构成的主客观统一性 犯罪构成

与社会危害性的统一性 犯罪构成的重要性） 犯罪构成的分类 

犯罪构成要件 第二节 犯罪客体犯罪客体的概念 犯罪客体的分

类 确定直接客体的方法 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 第三节 

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概述 危害行为（作为 不作为）危

害结果（危害结果的特征 危害结果的种类 危害结果的意义）

行为的时间、地点与方法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刑法上因果关

系的概念 刑法上因果关系的特点 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 不作

为犯罪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第四节 犯罪



主体犯罪主体概述 自然人犯罪主体（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

能力特殊身份） 第五节 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概述 犯罪

故意（故意的认识因素 故意的意志因素 故意的认定 事实认识

错误 ）犯罪过失（过失的概念 过失的种类 过失的认定）犯罪

主观要件的其他问题（无罪过事件 犯罪的动机、目的） 5.旧

大纲第四章 违法性，调整为：新大纲第四章 犯罪排除事由第

一节更改为：犯罪排除事由概述犯罪排除事由的概念 犯罪排

除事由的分类第二节更改为：正当防卫正当防卫的概念 正当

防卫的构成（防卫起因 防卫对象 防卫意图 防卫时间 防卫限

度） 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 无过当防卫第三节更改为：紧急

避险紧急避险的概念 紧急避险的构成（避险起因 避险对象 避

险意图 避险时间 避险可行性 避险限度）避险过当及其刑事责

任第四节保持不变。 6.旧大纲第六章修改为新大纲第五章，

第一节犯罪未完成形态概述，将“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修改

为“犯罪未完成形态”，且“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与构成要件

的关系”修改为“犯罪未完成形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7.

旧大纲第七章修改为新大纲第六章，其中第一节“共同犯罪

与构成要件的关系”修改 为“共同犯罪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 8.旧大纲第八章修改为新大纲第七章，其中第二节单位犯

罪的定罪中“构成要件该当性与违法性、有责性”修改为“

客观要件 主观要件”。 9.旧大纲第九章“罪数”修改为新大

纲第八章“罪数形态”，内容不变。 10.旧大纲第十章“刑罚

概说”修改为新大纲第九章，内容修改为：第一节 刑罚与刑

罚权刑罚的概念 刑罚权第二节 刑罚的目的刑罚目的的概念 特

殊预防 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关系11.旧大纲第十二

章修改为新大纲第十一章，第二节量刑情节中删除量刑情节



的分类概述，“量刑情节的适用”中增加“数个量刑情节的

适用、多功能情节的适用”的内容；将“特殊累犯”改为“

特别累犯”；增加自首的概念，将“自首与坦白的区别”改

为“自首与坦白的界限”，将“自首的法律后果”改为“自

首的处罚”。 第三节量刑制度中删除“从重、从轻、减轻与

免除处罚制度（从重与从轻处罚制度 减轻处罚 免除处罚”部

分，将“适用数罪并罚的不同情况”改为“数罪并罚的适用

”。 12.新大纲第十六章危害国家安全罪中将“重大责任事故

罪”由重点罪名调整为普通罪名。 13.新大纲第二十章 破坏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4）：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将“洗

钱罪”由普通罪名调整为重点罪名。 14.新大纲第二十二章 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6）：“偷税罪”变更为“逃税

罪”。 15.新大纲第二十四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8）：扰乱市场秩序罪中“组织、领导传销罪”更改为“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16.新大纲第二十五章 侵犯公民人身

权利、民主权利罪中，“暴力取证罪”由重点罪名调整为普

通罪名：“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 ”更改为“组织未成年

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17.新大纲第三十一章 妨害社

会管理秩序罪（5）：危害公共卫生罪，“非法组织卖血罪”

由重点罪名调整为普通罪名。 18.新大纲第三十三章 妨害社会

管理秩序罪（7）：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窝藏

、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 ”由重点罪名调整为普通罪名。

19.新大纲第三十七章 贪污贿赂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受贿罪、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离

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受贿罪”修改

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20.新大纲第三十八章 渎职罪，“



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由重点罪名调整为普通罪名。 此

外，在分则各章基本要求中，将“构成要件”修改为“犯罪

构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